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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5-078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和分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石化集团”）及下属企业、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

理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汉石油管理局”）、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石化油服”）、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中石化股份公司”）、国

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管网公司”）产生关

联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采购材料、燃料和动力，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方面，预计 2026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约

420,000.00 万元。2025年 1-10 月上述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额 286,698.6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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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 年 11月 28 日，公司九届十一次董事会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2、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晓东董事、章丽莉董事、孙丙

向董事属于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

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2025 年 1-10

月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江汉石油管理局 购买水、电等燃料动力 市场原则 7,000.00 5,127.28

中石化股份公司 购买水、电等燃料动力 市场原则 200.00 12.78

小计 7,200.00 5,140.06

向关联人

采购材料

和商品

石化油服 购买原材料和商品 市场原则 2,000.00 2,843.17

中石化股份公司 购买原材料和商品 市场原则 7,000.00 59,9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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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集团所属其他

单位
购买原材料和商品 市场原则 1,000.00 2.73

小计 10,000.00 62,780.99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江汉石油管理局

社区服务、物业管理、运

输、通讯、培训、新闻报

刊等劳务

市场原则 1,200.00 588.26

石化油服 运输、工程等劳务 市场原则 3,500.00 1,854.38

中石化股份公司 运输、工程等劳务 市场原则 2,000.00 1,469.29

中石

化集

团所

属其

他单

位

中国石化集

团江苏石油

勘探局有限

公司

运输、工程等劳务 市场原则 3,000.00 1,516.05

其他单位
运输、工程、信息系统维

护等劳务
市场原则 5,000.00 3,422.25

小计 14,700.00 8,850.2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

江汉石油管理局
房屋、土地、构筑物、设

备租赁
市场原则 700.00 336.61

石化油服
房屋、土地、构筑物、设

备租赁
市场原则 200.00 62.74

中石化股份公司
房屋、土地、构筑物、设

备租赁
市场原则 - 8.15

小计 900.00 407.50

向关联人

销售材料

和商品

石化油服
销售石油机械、油气管道

等产品
市场原则 105,000.00 64,459.63

中石化股份公司
销售石油机械、油气管道

等产品
市场原则 70,000.00 36,412.43

中石化集团所属其他

单位

销售石油机械、油气管道

等产品
市场原则 3,000.00 2,289.81

石化

集团

之合

联营

国家石油天

然气管网集

团有限公司

销售石油机械、油气管道

等产品
市场原则 60,000.00 32,977.82

其他单位
销售石油机械、油气管道

等产品
市场原则 40,000.00 22,625.27

小计 278,000.00 158,76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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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石化油服
提供加工、保运、检测等

劳务
市场原则 60,000.00 27,766.16

中石化股份公司
提供加工、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劳务
市场原则 30,000.00 19,040.24

中石化集团所属其他

单位

提供加工、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劳务
市场原则 4,000.00 1,607.02

石化集

团之合

联营

国家管网

公司

提供加工、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劳务
市场原则 200.00 4.52

小计 94,200.00 48,417.94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石化油服
房屋、土地、构筑物、设

备租赁
市场原则 10,000.00 1,405.03

中石化股份公司
房屋、土地、构筑物、设

备租赁
市场原则 5,000.00 931.95

小计 15,000.00 2,336.98

总计 420,000.00 286,698.66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5 年 1-10

月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2025 年度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2025 年

1-10 月实

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

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江汉石油管理局
购买水、电

等燃料动力
5,127.28 6,800.00 74.11% -24.60%

2025年

3 月 8

日，巨

潮资讯

网。

中石化股份公司
购买水、电

等燃料动力
12.78 200.00 0.18% -93.61%

小计 5,140.06 7,000.00 74.29% -26.57%

向关联人

采购材料

和商品

江汉石油管理局
购买原材料

和商品
- - - -

石化油服
购买原材料

和商品
2,843.17 800.00 0.50% 2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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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股份公司
购买原材料

和商品
59,935.09 110,000.00 10.52% -45.51%

中石化集团所属

其他单位

购买原材料

和商品
2.73 3,100.00 0.0005% -99.91%

石化集团之合联

营

购买原材料

和商品
- - - -

小计 62,780.99 113,900.00 11.02% -44.8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江汉石油管理局

社区服务、

物业管理、

运输、通讯、

培训、新闻

报刊等劳务

588.26 1,200.00 2.09% -50.98%

石化油服
运输、工程

等劳务
1,854.38 3,500.00 6.57% -47.02%

中石化股份公司
运输、工程

等劳务
1,469.29 1,800.00 5.21% -18.37%

中石

化集

团所

属其

他单

位

中国石

化集团

江苏石

油勘探

局有限

公司

运输、工程

等劳务
1,516.05 3,000.00 5.37% -49.46%

其他单

位

运输、工程、

信息系统维

护等劳务

3,422.25 5,980.00 12.13% -42.77%

石化集团之合联

营
维护服务 - 20.00 - -100%

小计 8,850.24 15,500.00 31.37% -42.9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

江汉石油管理局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336.61 700.00 5.01% -51.91%

石化油服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62.74 200.00 0.93% -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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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股份公司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8.15 - 0.12% -

石化集团之合联

营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 500.00 - -100.00%

小计 407.50 1,400.00 6.07% -70.89%

向关联人

销售材料

和商品

石化油服

销售石油机

械、油气管

道等产品

64,459.63 70,000.00 11.50% -7.91%

中石化股份公司

销售石油机

械、油气管

道等产品

36,412.43 127,000.00 6.50% -71.33%

中石化集团所属

其他单位

销售石油机

械、油气管

道等产品

2,289.81 5,000.00 0.41% -54.20%

石化

集团

之合

联营

国家石油

天然气管

网集团有

限公司

销售石油机

械、油气管

道等产品

32,977.82 72,000.00 5.88% -54.20%

其他单位

销售石油机

械、油气管

道等产品

22,625.27 45,000.00 4.04% -49.72%

小计 158,764.95 319,000.00 28.32% -50.23%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江汉石油管理局

提供加工、

保运、检测

等劳务

- - - -

石化油服

提供加工、

保运、检测

等劳务

27,766.16 47,000.00 22.58% -4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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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股份公司

提供加工、

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

劳务

19,040.24 31,400.00 15.49% -39.36%

中石化集团所属

其他单位

提供加工、

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

劳务

1,607.02 5,000.00 1.31% -67.86%

石化集

团之合

联营

国家管

网公司

提供加工、

保运、检测、

技术开发等

劳务

4.52 800.00 0.0037% -99.43%

小计 48,417.94 84,200.00 39.38% -42.50%

向关联人

提供租赁

石化油服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1,405.03 4,700.00 5.62% -70.11%

中石化股份公司

房屋、土地、

构筑物、设

备租赁

931.95 1,100.00 3.73% -15.28%

小计 2,336.98 5,800.00 9.36% -59.71%

总计 286,698.66 546,800.00 21.72% -47.5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2025 年公司日常关联实际发生额 286,698.66 万元，占预计总金额

的52.43%，不足80%的主要原因：一是统计的实际发生额为截止2025

年 10 月底数据，11-12 月的关联交易尚未执行；二是国家管网公司

部分项目建设放缓，合同执行进度未达预计；三是中石化集团调整

天然气销售政策，公司向关联人采购金额减少，净化销售业务收入

相应下降；四是中石化股份公司部分项目投资放缓，公司向关联人

销售金额减少。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公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与预计情

况存在偏差。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经核查，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

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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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69286X1

注册资本：32654722.20 万元

成立时间：1983 年 09 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侯启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储运（含

管道运输）、销售和综合利用；组织所属企业石油炼制；组织所属企

业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组织所属企业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储存、运输经营活动；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石化工

程的勘探设计、施工、建筑安装；石油石化设备检修维修；机电设备

制造；技术及信息、替代能源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

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284,016,217.51 万元、净资产 134,008,267.90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214,710,776.85 万元、净利润 5,242,258.61 万元。（未经审

计）

2、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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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6094P

注册资本：12173968.9893 万元

成立日期：2000 年 02 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侯启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瓶装燃气经营（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危

险化学品生产、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生产安全管理（限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运输；港口经营；食用盐生产、批

发、零售（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不在本市经营）；食品添

加剂制造（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保险代理业务（限外埠分支机构

经营）；保险经纪业务（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限外埠分支

机构经营）；餐饮服务（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火力发电（不在本

市经营）；电力供应（限分支机构经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危险化学品经营（限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油气勘查；石油的开采（开采地区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零售预

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限取得食品流

通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保健食品（限取得食品流通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经营）；卷烟、雪茄烟的零售（限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分支机构经营）；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零售；

道路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经营范围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为准）；

石油炼制；重油、橡胶及其他石油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产

品的生产、销售、储存；日用百货便利店经营；彩票代理销售、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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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收取水电费、票务代理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

车清洗服务；石油石化机器、设备的制造、监造、安装；石油石化原

辅材料、设备及零部件的采购、销售；技术及信息、替代能源产品的

研究、开发、应用、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机电、石化行业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汽车维修装潢服务；沿海工程辅助作业；溢油应急、

安全守护、船舶污染清除作业；专业技术服务业中质检技术服务、环

境与生态检测服务；货物运输代理；页岩气、煤层气、页岩油、可燃

冰等资源勘探、开发、储运、管道运输、销售（不在本市经营）；电

力技术开发与服务；电力设施安装维护（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家

具及建筑装饰材料（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家庭劳务服务（限外埠

分支机构经营）；仓储服务（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储气库设施租

赁（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汽车租赁（不

含九座以上客车）；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沥青、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充值卡、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摩托

车及零配件、机动车充电、电池、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18,155,702.88 万元、净资产 98,836,088.15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 211,344,110.33 万元、净利润 3,403,359.93 万元。（未经审计）

3、名称：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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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号：91420000177564194F

注册资本：236417.0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4月24日

法定代表人：聂晓炜

住所：湖北省潜江市广华江汉路１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石油工程施工；原油、

天然气及油气副产品的加工、销售;与油气共生或伴生的矿产品开采

与销售;承包境外石油、天然气工程；对外派遣实施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安防工程设计、施工、维修；工交、市政及一般工程的勘察、

设计、施工、维修；电力、供水、建筑智能化、汽车充电站、充电桩

工程设计及施工；电力、供水设备运行、维护、检测；电力销售；供

水；污水处理、运营；通信信息化业务、通信工程建设、维护;基础

电信、增值电信业务；通讯设备开发、销售、维修（不含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

的除外）；机械加工、维修；仪器仪表安装、维修、检测；环保设备

的生产、销售；燃气波纹管零售及安装；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配件、

文具用品、日用品百货、食品、体育用品及器械销售；劳务分包；职

工培训咨询；图书与档案管理；车辆、房屋租赁；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物业管理、家政、清洁、养老与疗养、文体、会议及展

览、餐饮住宿、婚庆礼仪、代理记账、会计、物流代理、园林绿化工

程、代驾、停车场、机动车登记代理、汽车充电服务；公路运输；车

辆维修及配件销售；普通驾驶员、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二手车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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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生态监测；质检技术服务、防雷装置检测；家用燃气具及管线

漏气检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江汉石油报出版；

（以下范围限持证分支机构经营）出版物印刷；电视网络维护安装及

有线电视节目传输；疾病防控防治。（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

总资产 72,061.51 万元、净资产 18,935.23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营

业收入 63,993.58 万元、净利润-30.83万元。（未经审计）

4、名称：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259082971

注册资本：1898434.0033 万元

成立日期：1994 年 11 月 21日

法定代表人：吴柏志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1202 房间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为陆上和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提供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

试验发展；建筑工程准备；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能源矿产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地质勘察；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能源项目的投资；组织具有

制造经营项目的企业制造金属结构、金属工具、金属压力容器、通用

仪器仪表、专用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化学助剂、专项化学用品（包

括油田化学品）和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组织具有对外承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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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许可的企业承包境外石油工程、天然气工程、化工工程、桥梁工程、

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

程、电力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工业装置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 7,822,020.15 万元、净资产 954,646.40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5,516,284.04 万元、净利润 66,917.73 万元。（未经审计）

5、名称：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753374D

注册资本：153619.60 万元

成立日期：1987 年 02 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钟志国

住所：江苏省扬州市经济开发区文汇西路 1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产资源勘查；

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水路普通货

物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

程勘察；建设工程监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船舶修理；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船舶制造；

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



14

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电气安装服务；酒类经营；食品

销售；烟草制品零售；建筑劳务分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危险化学

品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供电业务；危险废物经营；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 一般项目：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打

字复印；办公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国

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环境保

护监测；节能管理服务；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

设备修理；家具制造；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

仪器仪表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

特种设备）；专用设备修理；装卸搬运；国内贸易代理；软件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翻译服务；摄

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摄影扩印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业务

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人力资

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物业管理；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平面设计；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池制造；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

批的项目）；国内船舶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花卉种植；礼品花卉销售；树木种植经营；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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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产品销售；园艺产品种植；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润滑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汽

车拖车、求援、清障服务；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豆及薯类销售；电气设

备修理；销售代理；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洗烫服务；日用化学

产品销售；房地产经纪；家政服务；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

停车场服务；洗车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蔬菜种植；新鲜蔬菜零

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体

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办公用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再生资源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固体废物治理；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建筑砌块制造；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金属结构制造；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

工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安全咨询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

训；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承接档案服

务外包（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

总资产 191,178.79 万元、净资产 110,934.68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 149,599.39 万元、净利润 9.94 万元。（未经审计）

6、名称：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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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P657XY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6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5 号 A座 6层 08-10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管道运输；仓储服务；装备进口；技术进出口；科技

研究；信息化研究及应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 2025 年 9 月 30 日，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总资

产 93,901,982 万元、净资产 60,659,073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营业

收入 8,988,641 万元、净利润 2,722,047 万元。（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关联法人第（一）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2、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江苏

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关联法人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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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关联法人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集

团参股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关联法人第（四）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1、中石化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中石化股份公司、江汉石油管理

局、石化油服、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均具备向公司

及时交付标的物、提供服务或支付合同款项的能力，无法履约的风险

较小。

2、国家管网公司主要从事油气干线管网及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设和运营，负责干线管网互联互通和与社会管道联通，以及

全国油气管网的运行调度，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资产实力雄厚，信誉良好。公司向国家管网公司

供应钢管，国家管网公司完全具备向公司支付货款的能力，无法履约

的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

（1）产品互供、综合服务、科技研发协议定价原则和顺序：

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在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于任何特

定服务，则该等服务将按适用的政府定价提供。政府有指导性收费标

准的，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定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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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定价：倘若法律、法规规定必须适用招投标程序，按照招

投标程序最终确定的价格定价。

市场价格：将按正常商业条款并基于下列方式厘定：独立第三方

按正常商业条款在其日常业务运作过程中提供相同或类似产品或服

务的价格。公司在确定定价是否为市场价格时，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

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可比交易。

协议价格：按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确定。管理层在确定合理利润

时，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可比交易。

（2）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租赁协议定价原则：

租赁土地中授权经营土地的租赁价格应考虑土地面积、地点、剩

余使用年期来确定，其它性质用地参照当地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租赁房产的租金参照当地可比市场价格（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评估）

确定，没有可比市场价格的，按照房产折旧、相关税金（含营业税金

及附加、房产税）以及合理利润协商确定。

对于按照协议的规定终止租赁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或房产的，公

司支付的总租金数应相应减少，具体由供需各方协商确定。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产品互供框架协议

根据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甲方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二）签订的

《产品互供框架协议》，三方同意，乙方无须仅从甲方一、甲方二获

得本协议项下的产品供应，甲方一、甲方二亦无须仅从乙方获得本协

议项下的产品供应。但当产品供应一方与独立第三方的销售条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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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他方应优先使用产品供应一方提供的产品。对于乙方生产的陆

地和海洋钻井设备及配件、修井设备及配件、固井设备及配件、压裂

设备及配件、钻头钻具、天然气往复式压缩机及配件，管线焊接钢管

及配件、连续油管作业设备及配件、不压井作业设备及配件、35MPa

及以上高压流体控制产品、专用工具、水处理设备及配件等产品，当

乙方与独立第三方销售条件相同时，在乙方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甲方

一、甲方二需要的情况下，甲方一、甲方二优先使用乙方的产品。协

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经乙方股东大会批

准，于 2024 年 1 月 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三年。

（2）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根据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甲方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二）签订的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三方同意，乙方无须仅从甲方一、甲方二获

得本协议项下的服务供应，甲方一、甲方二亦无须仅从乙方获得本协

议项下的服务供应。三方可以以本协议为基础，根据需要就实际发生

的交易单独签署具体的服务协议。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公章，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有

效期为生效之日起三年。

（3）科技研发框架协议

根据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甲方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二）签订的

《科技研发框架协议》，三方在本协议下的安排，包括三方合作或由

一方向其他方提供以下相关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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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许可；专利申请、维护、许可、转让以及其他科技研发类服务。

三方同意，一方无须仅从其他方获得科技研发服务。甲方一、甲方二、

乙方可以本协议的条款为基础，根据需要就实际发生的交易单独签订

具体的科技研发协议。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

公章，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生效

之日起三年。

（4）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租赁框架协议

根据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甲方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二）签订的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租赁框架协议》，甲方一、甲方二及其全权代表

的下属企业同意将拥有的部分土地权、部分房产出租给乙方及其下属

企业。租赁房产的具体租赁安排由供需各方签订具体协议约定，租赁

面积以实际租赁为准，具体协议约定应当符合本协议的原则和规定。

协议由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经乙方股东大会

批准，于2024年1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三年。

（5）钢管买卖合同

公司与国家管网公司之间主要为钢管买卖业务，合同按一般市场

经营规则进行定价，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循公平、公正

的市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中石化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中石化股份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

需要向公司采购产品；因为历史因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石化江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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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机械有限公司钻头业务供水供电系统由江汉石油管理局建设，水、

电一直向该企业采购，生产经营所需的部分土地和厂房也向该企业租

用；国家管网公司正式并网运营以后，公司与国家管网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正常需要。

2、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允的，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1、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已将该议案提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进

行审议，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和合联营企业为公司的重要供应商和主要客户之一，公司与关联

人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为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人的交易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025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存在实际发生金额不足预计总金额

80%的情况，经核查，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

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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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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